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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人员目前在其全资子公司天弘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弘

创新资产?” ）的兼职、领薪及参股情况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担任职务 在天弘创新资产担任职务 是否在天弘创新资产领薪

郭树强 董事、总经理 董事长 否

张磊 副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 是

赵洁 人力资源部总监 监事 否

上述人员均未在天弘创新资产持有股权。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刘景伟 独立董事 因公 张鸿儒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张朝宏、总经理杨万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秋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晓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673,383,556.65 3,873,210,153.87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13,021,241.92 3,107,776,571.48 0.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266,439.60 -148,553,544.2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5,771,808.96 400,951,532.03 -5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7,074.81 2,682,420.18 4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152,749.17 -3,410,544.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0.09 增加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2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7,655.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4,285.72

债务重组损益 8,18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49.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218,296.85

所得税影响额 -406,132.55

合计 8,049,823.9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6,5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72,014,755 30.79 104,869,962 无 0 国有法人

汪燕 4,853,273 0.40 无 0 其他

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2,641,153 0.22 无 0 国有法人

童美根 2,100,000 0.17 无 0 其他

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

公司

1,721,088 0.14 无 0 国有法人

窦真将 1,456,380 0.12 无 0 其他

阳智伦 1,400,000 0.12 无 0 其他

张新华 1,311,600 0.11 无 0 其他

张文友 1,230,700 0.10 无 0 其他

姚镇昌 1,230,000 0.1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7,144,793 人民币普通股 267,144,793

汪燕 4,853,273 人民币普通股 4,853,273

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2,641,153 人民币普通股 2,641,153

童美根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 1,721,088 人民币普通股 1,721,088

窦真将 1,456,380 人民币普通股 1,456,380

阳智伦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张新华 1,31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1,600

张文友 1,23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700

姚镇昌 1,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江阳化工有

限公司、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

原因

货币资金 95,531,059.12 503,843,361.63 -81.04

主要是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以及应付票据

到期解付所致。

应收利息 6,797,953.61 10,283,687.95 -33.90 主要是定期存款到期利息收回。

其他应收款 22,634,571.46 9,194,328.44 146.18 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993,977,374.83 756,055,491.64 31.47 主要是理财产品增加。

应付票据 241,965,932.79 440,536,505.29 -45.07 主要是票据到期解付。

预收款项 23,835,029.17 18,135,813.59 31.43 主要是本期新增预收款项产品尚未交付。

应付职工薪酬 7,396,896.98 4,464,560.40 65.68 主要是3月份的社会保险费用暂未支付。

应交税费 3,815,839.59 14,032,903.87 -72.81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

原因

营业收入 165,771,808.96 400,951,532.03 -58.66 主要是铁路产品销量减少。

营业成本 154,690,714.19 358,695,612.11 -56.87 主要是铁路产品销量减少。

销售费用 3,966,563.29 12,454,485.31 -68.15

主要是受产品销量减少影响，运输费及出口业务佣

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管理费用 20,712,198.13 36,004,576.18 -42.47 主要是研发投入减少。

投资收益 19,018,296.85 6,426,118.52 195.95

主要是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宣告分配2015年度

利润。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同期数 增减比例（%） 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3,892,029.23 38,141,446.07 -791.88 主要是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4,060,307.80 -100.00 主要是借款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晋西 工 业

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西集团” ）及所

实际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晋西车轴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如

有可能与晋西车轴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将及时

通知晋西车轴，由其自行决定是否从事、参与或入股该等业

务。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任何事项发生，晋西集团将承

担由此给晋西车轴造成的一切损失。

承诺时间：2012年 11

月26日， 承诺期限：

2012年11月26日-长

期

是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土地

等产

权瑕

疵

晋西 工 业

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为解决晋西车轴尚有8�处工房因“房地分离” 而不能办理房

产证的问题，晋西集团己向晋西车轴出具了《关于向晋西车

轴股份有限公司出让部分土地使用权的承诺函》:同意将上

述8�处工房所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由授权经营地变更为出让

地后依法转让给晋西车轴。 现就上述承诺事项补充承诺如

下:如晋西车轴由于上述工房用地和未及时办理房产证等问

题而受处罚的，该等处罚损失由晋西集团给予全额补偿。

承诺时间：2013年2月

26日，承诺期限：2013

年2月26日-长期

是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股份

限售

晋西 工 业

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晋西集团认购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 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将不会转让其在认购过程中获

得的晋西车轴股票。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2016年8月12日。

承诺时间 ：2013年 8

月，承诺期限：2013年

8月13日-2016年8月

12日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朝宏

日期 201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16-027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5号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8,110,8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朝宏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刘景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部分高管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聘任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110,803 100.00 0 0.00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晋西铁路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关联交

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晋西铁路车辆有限责任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地租

赁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6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096,048 100.00 0 0.00 0 0.00

9 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0

关于审议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1

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晋西铁路车辆有限

责任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2

关于审议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的议案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3

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晋西铁路车辆有限

责任公司与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土地租赁协议》的议案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14

关于审议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1,733,807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九至第十四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3名，关联关系如下：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母公

司，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与公司属同一母公司，中国兵工物资华北有限公司与公司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关联股东

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6,376,996股。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李付民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所审议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晋西车轴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495� � �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2016-028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6年4月22日在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12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主席姚钟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认真审议、投票表决，全体监事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赞成的3人，反对的0人，弃权的0人。

监事会通过对《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在编制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过程中，未发现参与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21� � � �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16-036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十四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增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4月22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6年4月21日～2016年4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下午15：00～2016

年4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谭文鋕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已于2016年3月31日、2016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第二十四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6-032）、《关于召开第二十四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2016-035），公告了第二十四

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96,964,04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4.1689%，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63,327,13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882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3,636,91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2863%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1.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同意

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宜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开展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2016年度为CMEC提供履约保函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1.1�选举谭文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1.2�选举贾海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1.3�选举郑国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1.4�选举朱立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1.5�选举杨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1.6�选举陈朱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2.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2.1�选举庞大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2.2�选举谢韩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2.3�选举邱大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796,211,7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34,722,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93%。

表决结果：当选。

13.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特别决议议案

1.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96,961,9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对2,1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472,7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2,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庞大同先生、谢韩珠女士分别向股东大会提交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对2015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

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及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利国、寇璇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

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

法，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十四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 �公司第二十四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3.� �公司第二十四次（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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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4月22日以现场和通讯会议相结合

方式召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谭文鋕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谭文鋕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贾海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谭文鋕先生、朱立锋先生、庞大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谭文

鋕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其中独立董事庞大同先生任期届满日为2018年4月23日。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四、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邱大梁先生、贾海英女士、谢韩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邱大

梁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五、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谢韩珠女士、贾海英女士、邱大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谢韩

珠女士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六、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邱大梁先生、庞大同先生、谢韩珠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邱大梁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其中独立董事庞大同先生任期届满日为2018年4月23日。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七、聘任公司总裁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郑国荣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八、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陈朱江先生、石界福先生、蔡立雄先生、于化荣先

生、莫尚云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莫尚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九、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议案

经董事长谭文鋕先生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葛伟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十、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议案

经董事长谭文鋕先生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李丽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高管人员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

经历和经营管理经验等能够胜任拟任岗位的职责要求；相关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及《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况，以及其他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任职资格合法；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简历：

谭文鋕先生，英国国籍，本公司创始人之一。 现任博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昂纳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联席主席，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1985年7月起任

本公司总裁，1988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

董事长，2008年1月起历任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再次连任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谭文鋕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贾海英女士，中国国籍，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企业管理工程系工业企业管理专业，本科，经济师。现

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中电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董事、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曾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业绩考核处处长、产

业发展部企业管理处处长、企业管理部企业管理处处长、资产管理部董事（监事）办公室主任，中国电子产

业工程公司资本运营部资深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资产经营部股权管理处副处长、企业综合管

理部控参股企业处主任科员、资产经理部主任科员等职。 2013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2016年2月起担任本

公司副董事长，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再次连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贾海英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立锋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东南大学电子仪器及测量技术专业、南京理工大学质量工程专业，博士

研究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规划科技部主任。 曾任南

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2013年8月起担任

本公司董事，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再次连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朱立锋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庞大同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商业联合会永久

荣誉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特邀副会长，曾任中电集团生产经营部副主任，中电总公司生产局副总经济

师，中电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深圳中康玻璃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深圳科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深圳赛

格日立彩色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深圳市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总裁、董事局董事。 2012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再次连任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庞大同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邱大梁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北川丘处

鸡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证券管理处股

票发行审核科员，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公司改制审核及上市公司监管主任科员、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

（深圳稽查局）稽查处副处长、信息调研处处长、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等职。 2016年2月2日起担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连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邱大梁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韩珠女士，中国国籍，毕业于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

册资产评估师。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高级经理，曾任鹏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会计，上海安倍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城市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计划财务科副科长、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妙境路营业部兼职证券分析师、上海建工集团

基础工程公司财务会计等。 2014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连任本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谢韩珠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郑国荣先生，中国（香港）国籍，工商管理硕士和商业经济硕士。 现任博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开发

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开发晶照明（厦门）有限公司董事、Country� Lighting� (BVI)� Co.,� Ltd.董事局主

席。 1989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2010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1990年4月起历任第一届、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再次连任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

郑国荣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陈朱江先生，中国国籍。 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化学专业、吉林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工程师、经济师、高级职

业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副总裁、总法律顾问，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惠州长城开

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开发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沛顿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长城开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长城开发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深

圳长城科美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开发磁记录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

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昂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电子产品维修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电子东莞产业园有限

公司董事、开发磁记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长城集团深圳市华

明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等。 2005年1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2016年2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2016年4月22日换届选举时连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陈朱江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石界福先生，马来西亚国籍，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电子与电气专业，工学学士。 现任苏州长城开发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开发科技（马来西亚）

有限公司董事。曾任Conner� Peripherals测试工艺工程师、采购工程师，JTS� Corporation采购高级工程师，1997

年入职长城开发，历任公司PMC副经理、采购部经理、硬盘磁头厂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0年2月起担任本公

司副总裁。

石界福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蔡立雄先生，中国（香港）国籍，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获生产及工业工程硕士学位。现任深圳开发光磁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科美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伟易达电讯公司市场部副总裁、运营总经理，王氏港建有限公司营业及项目部副总经

理。 2010年9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蔡立雄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于化荣先生，中国国籍。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锻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现任惠州长城开

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光磁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海南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电

子产品维修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开发磁记录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

本公司深圳区域生产运营总经理、通讯与消费电子产品事业部总经理，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等。 2012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于化荣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莫尚云先生，中国国籍。 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企业财务方向，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高

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东莞长城开

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光磁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苏州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海南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东莞捷荣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沛顿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科美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磁记录有限

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精密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开发电子产品维修有限公司董事。曾任本公司财

务部高级经理，大鹏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中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蛇口龙电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深圳通广-北电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湖南省株洲火炬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助理

等。 2004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1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莫尚云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葛伟强先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设计与自动生成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兼任华旭金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中科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中国系统工程公

司软件中心软件开发工程师等。 2006年2月开始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葛伟强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丽杰女士，中国国籍。 毕业于辽宁科技大学（原鞍山钢铁学院）管理工程系会计专业，获工学学士学

位，注册会计师。 曾先后在冶金部第三冶金建设公司、深圳华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开发磁记录有限公

司从事财务工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从事股证事务工作。 2004年1月开始担任本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现任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监。

李丽杰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八部委《"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402� � � � � �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16-01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4月2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王功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功伟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

事及一切职务。

2016年4月21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鞠瑾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鞠瑾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

一切职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功伟先生和鞠瑾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人数。 上述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起生效。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000599� � � � � � � �股票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16-042

债券代码：112337� � � � � � � �债券简称：16双星01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15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业绩情况及发展规划，公司拟于 2016�年 4月 28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5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登陆全景网（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公司人员有：财务负责人马剑华女士、董事会秘书刘兵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

会有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0265� � � � � �证券简称：通光线缆 编号：2016-012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6年4月23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